
基金有王管 
 

相對於基金産品、投資策略或市場展望等熱門話題，基金監管顯然是投資者較少

關心的題目。但是香港作爲亞洲主要資産管理中心，基金的監管工作對保障投資

者利益卻至爲重要。基金公會將會一連兩期，邀請證監會投資産品科副總監麥淑

貞小姐、百慕達銀行香港分行高級董事潘國榮先生，及首域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營業及市場推廣總監曹綺琪小姐，探討香港基金業的監管情況。 

 

(麥：麥淑貞；潘：潘國榮；曹：曹綺琪) 

 

問： 請簡介一下現行的機制如何保障基金投資者的利益？ 

 

麥： 證監會是本港基金業主要的前線監管機構，負責制定及執行有關的法例及

守則。如一隻基金要在香港向公眾銷售前，都必須先獲取證監會的認可資

格。證監會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金守則》對認可基金，其基金公司、信

託人/代管人等，都有一定的要求。舉例說，基金公司必須委任合資格的獨

立受託人/代管人持有基金資產，及負責監察基金的日常運作。同時，基金

公司必須設立一套有效的內部監控程序，以確保基金運作符合有關法例及

守則的要求。此外，基金公司亦必須委任獨立的核數師，每年審計基金是

否符合有關規定。 

 

曹： 基金公司成立一隻基金之時，須委任不同的獨立機構，包括受託人/代管人、

行政公司、核數師等共同負責及監管基金運作。這些獨立機構雖由基金公

司委任，卻以保障投資者利益及確保基金正常運作為工作目標。 

 

潘： 香港的基金監管機制建基於證券及期貨條例、證監會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

金守則及其他守則和指引。當中已清楚列明基金的運作及監管機制，以及

不同參與者的職能和責任。 

 

問:  在監管基金運作方面，證監會及受託人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具體而言，

他們各有什麼職能?  

 

麥： 證監會的主要工作可分爲 3 方面：首先，所有在香港向公衆銷售的基金必

須得到證監會認可，證監會按照單位信託及互惠基金守則審批認可基金的

申請。證監會還會向 3 類人士發牌/註冊，包括在香港經營基金業務的基

金公司、在香港從事基金銷售的銷售商及就基金投資提供意見的中介人。

證監會會持續監察認可基金及持牌機構/人士的運作，例如一些主題式的實

地審查工作。我們希望通過認可機制、發牌/註冊制度、及持續監察工作確

保基金產品及市場參與者均接受適當的監管。 

 

潘： 受託人最基本的責任是保障投資者利益。單位信託/互惠基金守則已清楚列

明受託人的職責。我們的主要工作是持有及保存基金的資産，以及監督基

金的日常運作 (Compliance Monitoring)。受託人採用獨立的資産價格資

料為基金進行會計及估值的工作。通過程式監察系統，受託人可以掌握到

 



基金每一項交易的資料，從而監察基金經理有否符合法規的要求及按照基

金的投資目標為基金進行投資，例如有否遵守投資限額及借貸限額等。爲

了做好監督的工作，受託人會與基金公司密切聯繫，主動了解基金公司的

運作流程。例如基金經理投資一種新的投資工具或産品前，亦會與受託人

討論該投資項目是否符合法規的要求。 

 

曹： 證監會、受託人與基金公司在監管工作上並不是相互抗衡的，反而通過三

者的溝通合作，更能做好基金管理的工作。其實，受託人的監察工作多屬

事後性質，即基金公司完成投資交易的程序後的監察。某些個案情況是基

金經理進行交易的一刻並沒有問題，但後因價格變動等客觀環境因素導致

有違規的情況，所以基金公司更著重內部的審查程序，從而找出一些有潛

在違規機會的交易，並加以控制或監察。同時我們亦會爲投資估值及計算

基金資産淨值，並與受託人互相核實計算結果。 

 

麥： 我們十分重視基金公司與受託人之間的獨立性。一個有效的資產信託機制

可以確保基金公司或信託人公司出現問題時，基金資産可以免受影響。證

監會對受託人的資格亦有嚴格要求，例如受託人必須爲銀行或註冊的信託

公司。 

 

問： 先前提到受託人是由基金公司所委託的，那麽受託人真的可發揮到監察的

角色嗎？ 

 

潘：  雖然受託人是由基金公司所委任，但卻不代表受託人的工作會受基金公司

所影響。在某些情況下，例如當基金公司出現財政問題、或者受託人認爲

基金運作出現問題並影響到投資者利益、又或是在擁有超過半數基金資産

的投資者要求之下，法例亦容許受託人主動終止基金公司的委託。作爲基

金資産的監管人，受託人可謂責任重大。受託人公司的董事須要對受託人

的工作肩負法律上責任。倘若基金出現資産流失，而受託人又未有妥善地

做好監督工作的話，投資者可以控告信託人公司，信託人公司的董事可能

需以個人資産作抵償。所以專業的受託人會盡力做好監管基金的工作，否

則的話，除了財務上的承擔外，亦可能對受託人商譽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 

 

麥： 證監會對認可基金的受託人有一套內部監控要求。受託人必須每年委託獨

立的核數師進行內部審查檢討，評核受託人是否能妥善執行監管基金的工

作。 

 

問:  假若受託人及基金公司均屬同一集團，其獨立性可以如何確保呢？ 

 

麥： 現時環球金融市場的確有不少規模龐大的金融集團，他們可能同時經營信

託人及基金公司業務。所以證監會要求受託人及基金公司的運作必須完全

獨立，兩者不可存在子母公司或附屬公司的關係，亦不可以有相同人士出

任公司董事。 

 

問:   “經證監會認可的基金＂其實代表什麽? 買認可基金是否有較保障？ 

 



 

麥：  根據法例規定，所有在香港向公衆公開發售的基金必須得到證監會的認

可。證監會要求基金必須符合 4方面的規定，包括適當的架構、清楚界定

的投資策略、符合規定的資料披露及其他有關基金日常管理運作的

要求，才可以獲得認可資格。而非認可基金則沒有經過這些審批。但我

希望強調一點，就算是認可基金，亦不代表穩賺。相對而言，非認可基金

不可以向公衆公開發售，只可透過私人配售形式在香港出售，而負責配售

的人士有責任確保有關活動並無觸犯任何法例，任何人士在香港向公衆發

售非認可基金屬違法行爲，可被判罰款及監禁。 

 

問:  爲何有非認可基金的出現? 

 

曹： 基金是否申請認可資格，很大程度取決於基金公司的推廣策略及目標客戶

群，所以屬一項商業決定。如果某基金以少數特定的投資者爲吸納對象(例

如較富裕人士)，而不是一般的大衆市民，他們可以通過一些獨立投資顧問

以私人形式配售基金，而無須向證監會申請認可資格。 

 

問:  那麽購買非認可基金要留意什麽? 

 

麥： 由於非認可基金的架構及運作，可能不受本港任何法規所規管，而銷售文

件也未經任何香港的監管機構審批，因此，投資者如要考慮購買非證監會

認可的基金，應仔細衡量當中的風險，特別留意有關基金是否受任何海外

監管機構監管、監管標準如何、對境外投資者有何保障，以及基金公司的

背景等。 其實，現時在香港經證監會認可的基金種類繁多，已經有超過

1,900 隻不同類型的基金可供投資者選擇。 

 

基金監管(二之一)。 

 

香港投資基金公會 

網址：www.hkifa.org.hk  

電郵：hkifa@hkif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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